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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宝规〔2019〕11 号 

 
 

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宝安区关于

促进产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，区属各企业： 

《宝安区关于促进产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区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9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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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区关于促进产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 
 

为进一步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坚定坚守实体经济和工业制造、

坚定坚守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，增添经济发

展活力和动力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 

一、鼓励企业发展壮大 

（一）工业企业。对纳入本区工业统计，年产值增长首次达

到 500 亿元、100 亿元、50 亿元、30 亿元、10 亿元、1亿元的企

业，分别给予 2000 万元、1000 万元、500 万元、300 万元、100

万元和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同一企业在同一年度年产值首次达

到并跨两个及以上层级的，予以对应层级一次性奖励并累计。 

对未能达到上述产值规模分级但年产值较上年增长 10%及以

上的，按照产值增量每达 1 亿元的，给予 8 万元的奖励，单家企

业最高奖励 1000 万元。 

（二）商业企业。对纳入本区商业统计，上一年度年销售额

同比增长达 15%，且年销售额 10 亿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或 1亿元

及以上的零售企业，给予 60 万元奖励，超过上述增速的，每提高

5 个百分点再追加奖励 20 万元，单家企业全年累计最高奖励 100

万元；对纳入本区商业统计，上一年度年营业额同比增长达 15%，

且年营业额 2000 万元以上的住宿或餐饮企业，给予 30 万元奖励，

超过上述增速的，每提高 5个百分点再追加奖励 10 万元，单家企

业全年累计最高奖励 50 万元。 

（三）服务业企业。对纳入本区服务业统计的企业，年度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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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收入每增长 1亿元，给予奖励 10 万元，单家企业最高奖励 1000

万元。 

二、加快企业迁入发展 

鼓励优质工业企业、二级以上资质等级建筑业（不含房地产）

企业落户本区，鼓励在宝安生产设厂、总部在外的企业将注册地

迁入本区并纳入统计。对新落户或将注册地迁入本区，落户或迁

入当年产值增速为正，且实现当年产值达到 1亿元、3亿元、5亿

元、10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150 万元、250 万

元、5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三、鼓励企业达规入库 

对首次纳入本区统计数据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资质等级

建筑业（不含房地产）企业、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、规模以上

服务业企业,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的国家高新技

术企业给予 30 万元的奖励。 

四、鼓励企业融资上市 

实施上市企业倍增计划，引导企业上市成为公众型公司，对

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本区企业，按照股份改制、上市

辅导、申请上市、成功上市四个阶段，给予总额最高 500 万元，

且不超过企业上市投入总额 50%的上市补贴。 

五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

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实施技术改造，打造

宝安区新技术、新设备产品名录。对在宝安实施技术改造的本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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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，一年内设备投资额 5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按照设备购置价格

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；其中，对于从本区企业（注册地和生产

地均在宝安区）购置的生产设备，按设备购置价格的 40%给予一

次性补贴。单家企业最高补贴 1500 万元，且单家企业获得各级财

政给予的当年技术改造总资助金额不超过设备投资总额的 50%。 

六、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

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。对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

的研发投入，根据企业研发强度或研发投入总量，按照市级资助

按比例给予补贴，单家企业最高补贴 500 万元。 

七、支持企业增资扩产 

对本区年产值超过 5 亿元且年增长率达到 10%及以上的工业

企业，通过新增租赁厂房（新增部分已租满 12 个月及以上的）实

施增资扩产的，按新增租赁面积，给予企业 12 个月、每月每平方

米 15 元、面积不超过 30000 平方米的一次性补贴。 

八、提高工业增加值 

鼓励企业高端化发展，采用对市级奖励配套的形式，对产值

5亿元及以上、获得深圳市扩产增效奖励（工业增加值增量奖励）

的本区企业，按市同样的资助金额（工业增加值增量的 3%）给予

100%配套奖励，其中市工业百强企业最高奖励 500 万元、产值 10

亿元及以上的非市工业百强企业最高奖励 300 万元、产值 5 亿元

（含）—10 亿元（不含）的企业最高奖励 100 万元。 

九、附则 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，由区工业和信息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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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牵头，会同区科技创新局、投资推广署共同负责解释。政策有

效期内，此前宝安区印发实施的有关扶持政策与本若干措施不一

致的，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予以资助。 



 

 — 6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区有关单位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办公室， 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，区各新闻单位。 

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6日印发 


